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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可立

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立克”或“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 A股

股票（以下简称“2020 年非公开发行”）和 2022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

简称“2022年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

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202 号）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非

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42,734,227股，发行价格为 11.4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489,306,899.15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9,242,183.04 元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80,064,716.11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0年 8月 21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

第 ZI10559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保证专款专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

储银行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严格按照规定使

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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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集资金的投资计划 

根据《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

订稿）》，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

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汽车电子磁性元件生产线建设项目 33,149.15 28,187.40 

2 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446.48 6,139.50 

3 电源生产自动化改造项目 7,983.98 7,603.79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7,000.00 7,000.00 

合计 54,579.61 48,930.69 

3、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及 2021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调整、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

见。具体情况如下： 

（1）调整“汽车电子磁性元件生产线建设项目”投资金额 

该项目原计划投资 3,350.00 万元用于建安工程，24,837.40 万元用于设备购

置及安装，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将建安工程、设备购置及安装投资额分别调减为

2,260.00万元、10,769.40万元。在满足募投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缩减募

投项目投资规模并相应调减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5,158.00 万元，并将

调减的募集资金 15,158.00万元改变用途，一次性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终止“电源生产自动化改造项目”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 7,983.98万元，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7,603.79万元。截

至 2021 年 11 月 23 日止，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120.20 万元。为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终止“电源生产自动化改造项目”，不再

对该项目继续投入。本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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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2年 3月 1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21日召开

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

出具了核查意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实施进展情况，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汽车电子磁性元件生产线建设项目”和“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延期调整，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1 汽车电子磁性元件生产线建设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 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6 年 12 月 31 日 

5、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 

截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

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

资 

募集资金计

划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使用募集资

金补流金额 

募集资金余

额 

1 
汽车电子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6,446.48 6,139.50 1,326.27 0.00 5,496.69 

2 

汽车电子磁性

元件生产线建

设项目 

33,149.15 28,187.40 13,381.34 15,158.00 94.28 

3 
电源生产自动

化改造项目 
7,983.98 7,603.79 2,187.24 5,574.79 8.16 

4 
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 
7,000.00 7,000.00 7,000.00 0.00 0.00 

合计 54,579.61 48,930.69 23,894.85 20,732.79 5,599.13 

（二）2022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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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6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13,646,186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16.52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5,434,992.72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8,729,414.36

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6,705,578.36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3年 1月 17日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到账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 ZI10003号《验资报告》。 

公司及实施 2022 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已与募集资金开户银

行、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募集资金的投资计划 

根据《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二

次修订稿）》，公司 202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

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 24,137.05 20,633.50 

2 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 15,306.04 1,910.00 

合计 39,443.09 22,543.50 

3、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3月 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

案》，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和“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

造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延期调整，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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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

目 
2024 年 2 月 29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 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 2024 年 2 月 29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 

截至 2025年 5月 31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

资 

募集资金计

划投入金额 

已投入募

集资金金

额 

募集资金余

额 

1 
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

智能制造项目 
24,137.05 20,633.50 9,792.51 10,603.13 

2 
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

能制造项目 
15,306.04 1,910.00 673.87 1,291.34 

合计 39,443.09 22,543.50 10,466.38 11,894.47 

二、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及原因 

（一）募投项目变更情况 

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综合考虑市场、行业环境的变化及

公司实际情况，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原定募投项目 
变更前拟

投资金额 

截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余额 

投入进

度 
变更后资金用途 

变更后拟使

用募集资金

投资额 

汽车电子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6,139.50 5,496.69 21.60% 

越南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17,391.16 

安徽光伏储能磁性

元件智能制造项目 
20,633.50 10,603.13 47.46% 

惠州充电桩磁性元

件智能制造项目 
1,910.00 1,291.34 35.28% 

合计 26,863.00 17,391.16 -  - 17,391.16 

（二）原项目终止的原因 

1、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终止原因 

截止到 2025年 5月 31日，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1,326.27万元，购置了磁性材料分析仪、X射线检测机、图像尺寸测量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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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研发设备，随着公司在汽车电子磁性元件领域的技术积累，以及公司持续优

化研发团队管理和激励，研发效率得到较大的提升，公司现有研发中心已能够满

足公司的研发需求，经综合考虑公司决定终止“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 

截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为 673.87万元，主要是用于建安工程、设备及工器具购置等。随着制造技术的

持续发展，公司在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优化措施，包括优化生产设

备选型、加强整体协同等，预计项目投入成本将有所降低。经综合考量公司现有

产能、市场竞争情况决定终止该项目。 

3、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 

截至 2025年 5月 31日该项目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9,792.51万元，主要是用

于建安工程、设备及工器具购置等，该项目目前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及承诺

的达产年，2024 年度该项目实现效益为 474.78 万元。公司现已建成的光伏储能

磁性元件产能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经综合考量公司现有产能、市场竞争情况决定

终止该项目。 

综上，基于审慎原则以及合理利用募集资金的考量，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计划终止“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惠州充电桩磁性

元件智能制造项目”以及“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并将项目剩余

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的建设。 

（三）投资新项目的原因 

近年来，公司部分海外大客户陆续在越南投产，公司虽跟随大客户于 2019

年开始在越南投资布局生产基地，但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现有产能已供不应求，

为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并进一步加强合作，公司亟需扩大在越南当地产能。同时，

为有效降低地缘政治变化带来的压力，提升抗风险能力，在越南进一步加大投入

扩产生产基地有较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此外，凭借越南的地理、人力、营商环

境和税收政策优势，也可以为公司提供成本优势和运营便利，助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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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建设新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项目名称：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拟在越南新设立全资子公司作为投资主体 

3、项目拟投资总金额：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18,915.78万元，拟使用上述募投

项目变更的募集资金 17,391.16 万元用于新项目建设投资，建设投资不足部分以

及其他基本预备费、铺底流动资金等由公司自有资金补充。 

4、项目建设周期：24个月 

5、项目建设地点：越南平阳省 

6、项目建设内容：拟在越南建设生产基地，以进一步加快公司全球化布局

进程。项目的实施将为公司带来多方面益处：一方面，公司可凭借越南的地理优

势，有效降低因地缘政治变化带来的压力，显著提升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越

南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税收政策，将为公司

提供成本优势和运营便利，助力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 

7、项目投资计划：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估算（万元） 占总投资比

例 T+12 T+24 总计 

1 建设投资 10,964.44 6,441.35 17,405.78 92.02% 

1.1 土地购置费 3,554.10 - 3,554.10 18.79% 

1.2 建筑工程费 6,960.00 4,640.00 11,600.00 61.32% 

1.3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450.34 1,801.35 2,251.68 11.90% 

2 基本预备费 330.00 190.00 520.00 2.75% 

3 铺底流动资金 780.00 210.00 990.00 5.23% 

 项目总投资 12,074.44 6,841.35 18,915.78 100.00% 

 

四、拟投资建设新项目可行性分析 

（一）项目建设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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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合客户海外产能布局，提升市场份额与服务能力 

公司自成立以来，深耕电源行业多年，凭借先进的生产技术、丰富的产品线

以及严格的质量管控，已在行业内树立了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地

位。近年来，公司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与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商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外销业务持续提升，海外市场已成为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 

随着全球电源市场的持续增长，各类电源产品应用场景日益丰富，公司面临

着广阔的发展机遇。为了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和增加营业收入，公司亟需扩大产

能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通过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公司能够显著提升生产

能力和交付效率，更好地满足国内外客户的需求，进一步巩固与现有客户的合作

关系，并拓展新的客户群体。 

2、响应全球供应链多元化布局，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际经济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近年

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面临诸多挑战。

地缘政治变化等因素导致关税政策调整，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市场风险，对

企业的稳定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在此背景下，全球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已成为

企业应对风险的重要战略选择。通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布局生产基地，企业能够

有效分散风险，降低对单一生产基地的依赖，增强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定性。 

通过在越南建设生产基地，公司能够实现产品产地的多元化，有效响应全球

供应链多元化布局的需要，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确保在全球经济波动中的稳

定发展，进一步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推动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增长。 

3、把握越南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机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越南作为全球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近年来经济环境发展稳定，凭借低劳

动成本及税收优惠等优势，逐渐成为众多企业构建全球化产业布局的重要选择。

尤其在消费电子领域，随着三星、LG等大型消费电子企业纷纷在越南投资建厂，

越南的手机、计算机及零部件生产出口的主导作用逐渐凸显。在此背景下，公司

作为电源供应商，亟需顺应产业链转移趋势，快速响应市场需求，通过在越南建

设生产基地，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成本优势及电子工业发展优势，增强企业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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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项目建设可行性 

1、国家鼓励政策为项目实施营造良好环境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国内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积极推动电子元器件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出去”，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国

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例如，《国

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扩大国际产能合作，

带动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走出去。作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

路”倡议为企业提供了多元化的投资机会，鼓励企业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深度

合作，共同建设经贸合作园区，推动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提出深入开展产业合作，共同办好经贸、产业合作园区。

抓住新工业革命的发展新机遇，培育新动能、新业态，保持经济增长活力。这些

政策导向不仅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也为公司在越南建设生产基地

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确保项目实施具备充分的政策可行性。 

2、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丰富的客户资源为项目产能消化提供保障 

随着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5G 通信、数据中心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

以及全球对高效、可靠电源产品需求的不断增加，电源行业迎来了广阔的发展机

遇。由此，催生了更多高功率密度、高效率、高可靠性的电源应用场景，电源产

品的应用领域由传统的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成熟行业向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

5G基站、数据中心以及智能家居等新兴领域延伸，行业下游应用场景不断丰富。

在此背景下，电源市场规模呈稳步上升趋势。根据 QYR的统计及预测，2024年

全球开关电源市场销售额达到了 308.1亿美元，预计到 2031年将达到 422.1亿美

元，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 4.7%（（2025-2031）。同时，公司在多年的发展过

程中，凭借先进的生产技术、丰富的行业经验以及严格的质量管控，与国内外知

名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未来，随着电源行业市场空间的持续扩大，

下游客户对电源产品的需求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为公司越南生产基地的产能消化

提供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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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项目实施具备市场可行性和客户可行性。 

（三）公司拥有丰富的生产交付和管理经验 

公司在生产交付和管理经验方面的深厚积累，为越南生产基地项目的实施提

供了坚实的可行性基础。在生产交付方面，公司凭借先进的智能管理系统（如

SAP/WMS/PLM/MES等），实现了生产环节的实时数据采集与整合，能够精准进

行产能排产、库存管理和质量管控，确保订单按时交付，满足客户需求。这种高

效的交付能力不仅能有效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还能在越南基地建成后，

快速适应当地生产节奏，保障项目顺利投产并稳定运营。在管理经验方面，公司

作为电源领域专业制造商，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与成熟的管理模式。公司已在国

内多地及越南建立制造基地，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化生产运营经验，能够将成熟的

管理理念和技术优势快速复制到越南新基地，确保项目高效落地。同时，公司生

产线的高度柔性与快速响应能力，使其能够灵活应对多变的市场需求，为越南基

地的定制化生产提供有力保障。 

（四）越南的区位、人力、营商环境为本项目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公司选择在越南建设生产基地，是基于越南在区位、人力、营商环境及成本

控制等方面的优势。越南地处世界主要贸易航线的关键节点，其狭长的版图使大

部分地区临近沿海，海运便利，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为电源产品的进出口运输

提供了高效通道。根据越南海关总局数据，2024年，越南向美出口电子产品 232

亿美元，这表明越南在电子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具有良好的基础和优势，公司在越

南建厂能够更好地借助这一优势，有利于将产品销售给欧美客户，进一步拓展欧

美市场。同时，越南拥有丰富的青壮年劳动力资源，人力成本相对较低，能够有

效降低生产成本，满足公司大规模生产的用工需求。 

在营商环境方面，越南近年来凭借包容的政策和较高的透明度，不断吸引全

球投资者。越南政府为吸引外资，推出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针对制造

业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措施，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税负，提升项目的盈利能力。此

外，越南的土地、水、电等能源成本相对较低，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生产运营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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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越南的区位优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及较低

的运营成本，为公司在越南建设生产基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是项目顺利实施的

重要保障，有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产能布局，提升市场竞争力。 

 

五、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变更是公司综合考虑战略规划、业务发展需要以

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从长远规划来看，本次变更有利于

公司更好地使用募集资金，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六、本次变更事项的审议程序和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2025年 6月 1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公司

根据自身经营发展战略及现实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公司适应市场环境变

化，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利益。因此，同

意终止“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智能制造

项目”以及“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将前述项目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

资金余额 17,391.16 万元用于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同意开立募集资金存放专

用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集中管理和使用，同时授权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相关的事宜，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2025年 6月 12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是

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及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等因素做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金和资源配置，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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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是公司根据自身经营发展战略及现

实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公司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保

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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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的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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